
 

达州华川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云内动力达州汽车有限公司迁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意见 

2019 年 3 月 29 日，达州华川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在该公司主持召开了《云

内动力达州汽车有限公司迁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对该项目配套建设

的污染防治设施、措施落实情况和运行效果组织了验收。验收会成立了验收组

（名单附后）。验收组在现场踏勘、资料查阅和听取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的

汇报基础上，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达州经开区金龙大道15号，新建总面积49227.8 m
2：营销中心

4127.82m
2、综合楼3692.48m

2、联合厂房一（简称1#厂房）（半挂车生产车

间）8937.06m
2、下料车间3791.34m

2、联合厂房二（简称2#厂房）7775.46m
2

（其中：涂装车间3892.87m
2、起重机车间3882.59m

2）、联合厂房三（简称3#

厂房）（各类货箱生产车间） 9605.66m
2、联合厂房四（简称 4#厂房）

5798.08m
2（其中：车辆售后服务中心2126.54m

2、车辆检测中心3671.54m
2）、

资料室1152m
2、控制室1152m

2、生产辅助用房3158.10m
2、门卫室37.8m

2；购置

下料、焊接、加工、检测、油漆、吊装、转运等生产设备及器具，形成年产各

型半挂车、随车起重机、各型货箱等挂车和汽车零部件1000辆（台（套））的

生产能力。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8 年 4 月，四川众望安全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云内动力达

州汽车有限公司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8 年 5 月 9 日，达州市环境保

护局以达市环函[2018]527 号对该报告表进行了批复。本项目于 2017 年 7 月开

工建设，并于 2018 年 8 月投入调试运行。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15075.7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62.4 万元，占总投资的

3.07%。 

（四）验收范围 



 

项目验收范围主要包括：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办公及生活设

施、仓储等。 

二、工程及环保措施变动情况 

与环评内容比较，项目建设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来源于生活污水、餐饮废水。 

本项目餐饮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和生活污水一起进入预处理池进行处理后

通过槽车运输至葛洲坝水务（达州）有限公司处理。 

（二）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为喷漆房废气、打磨粉尘、抛丸粉尘、焊接烟尘等 

1）喷漆房废气（调漆废气、喷漆废气、表干废气、烘干废气）：本项目调

漆、喷漆和表干废气经上送下抽风系统收集后通过布置在排风沟的干式漆雾过

滤器处理漆雾后进入2套“UV光解+活性炭吸附”系统。烘干段废气通过引风管

道汇集直接进入“UV光解+活性炭吸附”系统。上述有机废气经“UV光解+活

性炭吸附”系统分解处理后通过2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2）打磨粉尘：本项目在喷完面漆并烘干后需根据产品需要对工件表面用腻

子进行修补，修补后进行打磨。本项目打磨工序在专用的打磨间内进行，打磨

间采用上送风下抽风系统，产生的打磨粉尘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

气筒排放。 

3）抛丸粉尘：辊道式抛丸清理机作业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含有抛丸粉尘的

废气，废气经脉冲反吹滤筒式除尘器+过滤棉处理后于车间内排放。 

4）焊接烟尘：埋弧焊机焊接过程产生的焊接烟尘经焊机自带的焊烟净化机

净化后车间内排放。 

5）食堂油烟：食堂产生的食堂油烟通过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屋顶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来源于切割机、抛丸机、空压机、风机等机械设

备，本项目采取的噪声治理措施主要如下： 

1）选用低噪声设备：项目切割机、抛丸机、空压机、风机等均选用低噪声

设备； 



 

2）采用合理布局：项目主要运营活动和噪声源设备均布置于项目中部； 

3）建筑隔声：项目主要运营活动和噪声源设备均布置于专用设备房和厂房

内； 

4）基础减振：项目主要噪声设备的安装基础均采取减振降噪措施； 

5）绿化：项目四周种植乔木、灌木进行吸声降噪。 

6）加强管理：定期维护保养产噪设备，使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四）固废 

本项目固体废弃物主要一般固废和危险废物： 

一般固废：边角料、金属屑及废渣、废钢砂、焊渣、除尘器收集灰渣、收

集的切割粉尘、废包装材料收集后暂存在一般固废暂存箱，定期外售至废品回

收站。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和预处理池污泥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和定期清淘处

理。 

危险废物：本项目产生漆渣（及含漆渣废物）、喷漆设备清洗废水、废活

性炭、废切削液、废润滑油等分类收集暂存在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四川中明环

境治理有限公司处置。 

（五）地下水 

危废间、漆料暂存间、油料暂存间、喷漆间地面采用抗渗混凝土铺设环氧

树脂防渗层，隔油池、预处理池采用抗渗混凝土内衬玻璃钢结构等措施；厂区

其他地面采用防渗混凝土进行防渗。危废间、漆料暂存间、油料暂存间四周设

置 0.3m 围堰。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厂区总排口废水中 PH、悬浮物、石油类、生化需氧量、化

学需氧量、动植物油、LAS 的排放浓度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三级标准；氨氮排放浓度达到《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

准》（GB/T 31962-2015）B 等级标准限值。 

2、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涂装废气排气筒出口的苯、甲苯、二甲苯和VOCs排

放浓度能够满足《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51/2377-2017）中表3“表面涂装”的排放标准限值；颗粒物达到《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限值。 

验收监测期间沿法定厂界外10m内设4个苯、甲苯、二甲苯和VOCs无组织

排放监控点，其浓度最高值均低于《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标准》（DB51/2377-2017）中表5中的排放标准限值。沿法定厂界外10m内设4

个颗粒物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所测颗粒物监测点浓度最高值低于《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验收监测期间，企业的食堂饮食油烟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GB18483-2001）的标准限值，饮食油烟能够达标排放。 

3、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环境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类标准的要求。 

4、固废 

本项目运营后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分为一般固废、生活垃圾和危险废物。

其中一般固废包括废边角料、金属屑及废渣、收集的切割粉尘、废钢砂、焊

渣、除尘器收集灰渣、废包装材料等，储存在一般固废暂存箱内定期外卖废品

回收站；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和预处理池污泥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废油脂委托

专人定期回收；漆渣（含漆渣废物）、喷漆设备清洗废水、废活性炭、废切屑

液、废润滑油、废液压油、废机油等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内定期交由四川中

明环境治理有限公司处置。 

5、总量控制指标 

主要污染物总量排放核算结果表明，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生活废水中

CODcr、NH3-N 排放总量，废气排放的颗粒物、VOCs 均低于环境影响报告表

总量排放预测值。 

6、环境管理检查 

企业环境保护管理由综合管理部负责，建立了相应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生产运行过程中得到了落实并有相关记录。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